
况，增设有关会计科目进行核算。

（二）会计科目使用说明（略）

三、会计报表

（一）会计报表种类和格式（格式略）

（二）会计报表编制说明（略）

对外经济合作企业会计制度

（1993 年 1 月 15 日财政部发布）

一、总说明

一、为了适应对外经济合作事业发展的需

要，规范企业的会计核算，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特制定本制度。

二、本制度适用于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所有从事对外经济合作业务的企业。包括：

1. 经国家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

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从事对外经济合作业务

的企业，包括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所属公司（总公司及其分公司），以及

以总公司（或总包单位）名义承揽业务、签订合

同、办理价款结算，对内自筹资金、独立核算、自

负盈亏，执行国家规定的对外经济合作企业财

务制度，并向总公司（或总包单位）交纳管理费

的国内分公司（分包单位）（以下简称国内公

司）。

2. 各国内公司驻外机构，如分公司、经理

部、办事处、代表处及项目组等（以下简称境外

分公司）。

3. 国内公司和境外分公司（以下简称企

业）所属从事制造业、商品流通业、饮食服务业、

技术咨询业等多种经营业务的独立核算单位。

三、本制度同时适用于国内其他行业在境

外从亭对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技术服务、房

地产开发等对外经济合作业务的企业。

四、企业应按本制度的规定，设置和使用会

计科目，编制会计报表。在不影响会计核算要求

和会计报表指标汇总，以及对外提供统一的会

计报表格式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

增设、减少或合并某些会计科目。

企业向外报送的会计报表的具体格式和编

制说明，由本制度规定；企业内部管理需要的报

表由企业自行规定。

五、企业境外分公司原则上应按当地政府

有关税法的规定，设置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项

目，办理纳税申报手续，并按本制度规定的会计

报表格式、指标项目向国内公司报送会计报表；

所在地区当地政府没有法规制度规定的，应按

本制度的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和编制会计报表，

并向国内公司报送会计报表。

六、本制度所规定的会计科目分为资产、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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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所有者权益、成本费用和损益五大类，并根

据会计科目的分类，统一规定会计科目的编号，

以便于企业编制会计凭证，登记帐簿，查阅帐

目，实行会计电算化。各企业不要随意改变或打

乱重编。编号方法是：总帐科目为三位数字，一

级明细科目为二位数字，连同总帐科目共为五

位数字编号，二级明细科目以下的编号依此类

推。在某些会计科目之间留有适当空号，供企业

增设会计科目之用。

企业在填制会计凭证、登记帐簿时，应填列

会计科目的名称，或者同时填列会计科目的名

称和编号，不应只填科目编号，不填科目名称。

七、企业会计报表的金额以“元”为单位，

“元”以下填至“分”。国内公司一律用人民币填

列；境外分公司以美元填列。

八、国内公司对境外分公司上报的会计报

表应先按美元进行汇编，然后将汇总的美元数

按规定的折合率折成人民币，与国内分公司上

报的和总公司本身的会计报表进行汇编。在汇

编时，应将拨付所属资金和相互间的往来款项，

与所属单位报表中的有关项目相互冲销。

九、企业向外报送的会计报表应依次编定

页数，加具封面，装订成册，加盖公章。封面上应

注明：企业的名称、地址、开业年份、报表所属年

度或月份、规定报送日期、实际送出日期等内

容，并由企业负责人、总会计师（或代行总会计

师职权的人员）和会计主管人员签名或盖章。

十、企业会计报表应按月或按年报送主管

财税机关。

对其他单位有投资的企业，其投资如占被

投资企业资本总数半数以上，或实质上拥有控

制权的，应当编制合并会计报表。不宜合并的，

可不予合并，但应当将其会计报表随同企业的

会计报表一并报送。

十一、企业会计报表的报出时间：月份会计

报表应于月份终了后 10 天内报出；年度会计报

表应于年度终了后 4 个月内报出。

境外分公司、分包单位及国内分公司的会

计报表报送时间，由国内总公司在上述期限内

自行规定。

十二、本制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负

责解释，需要变更时，由财政部修订。

十三、本制度自 1993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

二、会计科目

（一）会计科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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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一、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分设或简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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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会计科目。如：

1. 采用计划成本进行材料日常核算的企

业，可将“145 存货”科目分为“146 设备”“147

材料物资”两个科目；将“155 在途物资”科目改

为“154 在途设备”。另设“141 材料采购”和

“151 材料成本差异”科目，核算材料的实际采

购成本和成本差异。

2. 企业的施工机械同时为几个成本核算

对象（工程项目）施工的，所发生的施工机构使

用费，一般可以通过“421 辅助生产费用”科目

进行汇集和分配，或直接记入有关成本核算对

象的施工机械使用费”成本项目。

3. 实行股份制的企业，可将“301 实收资

本”科目名称改为“股本”。

二、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设置一些备查登记

簿，如“外汇额度备查登记簿”、“租入固定资产

备查登记簿”等。

（二）会计科目使用说明（略）

三、会计报表

（一）会计报表种类和格式（格式略）

（二）会计报表编制说明（略）

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

（1995 年 10 月 4 日财政部发布）

一、总说明

1. 本制度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

实行独立核算的国有建设单位，包括当年虽未

安排基本建设投资，但有维护费拨款、基本建设

结余资金和在建工程的停、缓建单位。

凡是符合规定条件，并报主管财政机关审

核批准，建设单位财务会计与生产企业财务会

计已经合并的，不再执行本制度，应执行相应行

业的企业会计制度。

2.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在符合

本制度统一要求的原则下，可以结合本地区的

具体情况，对本制度作必要的补充，并报财政部

备案。国务院主管部门根据本制度对其直属建

设单位所作的补充规定，也应报财政部备案。

3. 建设单位应根据本制度规定和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国务院主管部门的补充

规定，设置和使用会计科目。

本制度规定的总帐科目，建设单位在不违

反概（预）算和财务制度等规定，不影响会计核

算的要求和会计报表指标汇总的前提下，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作必要的增加、减少和合并。

对明细科目的设置，除本制度已有规定外，

建设单位在不违反财务制度规定和会计核算要

求的前提下，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规定。

本制度统一规定会计科目的编号，以便于

编制会计凭证、登记帐簿、查阅帐目，实行会计

电算化。各建设单位不要随意改变或打乱重编。

在某些会计科目之间留有空号，供增设会计科

目之用。

建设单位在填制会计凭证、登记帐簿时，应

填列会计科目的名称，或者同时填列会计科目

的名称和编号，不能只填科目编号，不填科目名

称。

4. 建设单位对外报送的财务会计报表的

具体格式和编制说明，由本制度规定；建设单位

内部管理需要的财务会计报表由建设单位自行

规定。

基层建设单位会计报表的报送时间，由国

务院各主管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